
西安市阎良区统计局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随机抽查

事项名称

对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等调查对象向政府统计

机构提供统计数据的及时性、真实性进行检查。

实施机关 西安市阎良区统计局 承办单位 西安市阎良区统计局

抽查比例（%）3% 年度抽查频次 1次/年

抽查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

三十一号）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

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。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》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

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

计违法行为。

3、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5

号）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及

其办公室，按照国务院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统一

规定和要求，具体组织实施当地的经济普查工作。

4、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

立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，按照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

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统一规定和要求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

普查的组织实施工作。

5、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第三条 在人口普查工作期间，各

级人民政府设立由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组成的人口普查机

构（以下简称普查机构），负责人口普查的组织实施工作。



6、《陕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>办法》第三条 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独立的统计机构，负责组织领导和协调

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工作。

7、《西安市统计管理条例》第三十条 市人民政府统计机构

设置统计检查机构，区、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配备专职统计

检查员，依法行使统计检查监督职权，负责检查监督统计法

律、法规和统计制度的执行情况，查处统计违法行为。

市场主体

类型及数量

工业、投资、贸易、服务业、房地产、建筑业等专业统计调

查中的调查对象，包括企业、项目及机构。数量约 149 家（该

数据按月更新）。

抽查内容

1、是否存在侵犯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、

统计报告、统计监督职权行为；

2、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和统计制度修改统计数据的行为；

3、是否存在干预企业独立真实报送统计数据的行为；

4、是否存在虚报、瞒报、伪造、篡改、拒报和迟报统计资

料的行为；

5、是否依法设立统计机构或配备统计人员；

6、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；

7、统计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。

抽查方式

及要求
统计联网直报平台检查和现场核查相结合。


